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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

601258

公司简称：

ST

庞大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庞大 601258 庞大集团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湘华 杨金艳

电话 010-53010230 010-53010230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

大双龙培训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3号庞

大双龙培训中心

电子信箱 dshmsc@pdqmjt.com dshmsc@pdqmjt.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3,112,452,553 24,921,465,140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0,512,225,629 10,506,068,017 0.06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995,449,022 -2,112,658,585 52.88

营业收入 10,945,844,518 10,256,396,715 6.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44,363,028 -1,198,859,345 103.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59,024,261 -1,252,713,144 87.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2 -20.5 增加20.92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43 -0.118 103.6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43 -0.118 103.64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61,290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破产

企业财产处置专用账户

其他 17.87 1,827,902,324 0 无 0

庞庆华

境内自然

人

13.33 1,362,900,000 0 冻结 1,362,900,000

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4 450,000,000 0 无 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

行

国有法人 2.42 247,158,377 0 无 0

深圳市国民运力数通科技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5 240,335,142 0 无 0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1.32 135,079,099 0 无 0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8 121,003,178 0 无 0

贺立新

境内自然

人

1.13 115,392,200 0 质押 115,392,200

郭文义

境内自然

人

0.98 100,715,312 0 质押 100,715,312

深圳市前海深商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8 100,000,000 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前十名股东中，股东贺立新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存在关联关系。2、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股东贺立新与股东庞庆华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

他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以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和前十名

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

明

无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庞大01 135250 2016/2/24 2019/2/24 0 8.0

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庞大02 135362 2016/3/31 2019/3/31 0 8.3

庞大汽贸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16庞大03 145135 2016/11/08 2019/11/08 0 8.0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54.19 57.53

本报告期（1-6月）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3.49 -0.56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详情见于第十节“财务报告” 第七项“合并财务报表注释”之第32项“短期借款”所述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公司主营汽车经销及维修、养护业务，属于汽车经销行业。车型包括乘用车、微型车、商

用车等，公司的主营业务仍以汽车经销和维修养护为主。 为了更好的发挥组织结构的指导

和协调的作用，优化结构管理，提高组织能力，确保企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重整过程中

公司对管理方式、营销体制进行了结构化的调整,成立了奥迪品牌事业部、斯巴鲁品牌事业

部、奔驰品牌事业部、一汽品牌事业部、一汽丰田东风品牌事业部等多个事业部。 重整完成

后，公司将深度布局汽车销售和汽车售后市场，重树公司的汽车销售、服务体系和良好口

碑。从乘用车、新能源汽车及城市交通电动化三大业务方向着手，努力将庞大集团再次打造

成为消费者首选的汽车全生命周期服务商。

公司2020年上半年新车销售5.41万辆， 实现营业收入1,094,584.45万元， 同比上升

6.72%；实现营业利润7,170.15万元，同比上升106,26%，净利润4,260.07万元，同比上升

103.54%，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436.30万元，同比上升103.70%。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会计政策变更详见第十节、五、44、（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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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涉及对旗下子公司股权转让的原

因，收到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应诉通知书等涉案资料，具体诉讼情况如

下：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双方当事人

原告：重庆万家雅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地：重庆市沙坪坝区凤天大道159号

法定代表人：邢亮

被告：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北省唐山市滦县火车站东一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黄继宏

（二）案件事由

2018年12月，原被告双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合同约定：原告分别将沈阳和泰同

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和泰同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及潍坊和泰同辉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各20%的股权转让给被告或被告指定第三方，股权转让价款共计1500万元。

截止原告起诉之日，被告已付款500万元，仍有1000万元尚未支付。

（三）诉讼请求

1、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剩余1000万元。

2、因被告逾期支付给原告造成了资金占用损失，原告要求被告支付相应的资金占用

费。

二、诉讼审理情况

本案已由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受理，目前尚在审理中。

三、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应诉材料，将通过合法渠道主张公司权利，最大限度保护公司和投

资者合法权益。

上述新增案件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针对上述案件，如

有新进展，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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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8�月 25日以传真

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

（二）本次会议于2020年8月28日通过非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三）公司董事人数为 14�人，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为 14�人。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继宏主持。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

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王世耀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世耀先生（简历见附件）为总经

理助理。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8�月29日

附件：

王世耀先生简历

王世耀，1975年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太平

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曾任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副总经理、总公司市场发展总部

负责人等职务；曾任正通集团鼎泽保险代理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升集团金融保

险板块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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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 2020�年 8月 25日

以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公司全体监事发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 ）通知。

（二）本次会议于 2020�年 8�月28�日以非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三）公司监事人数为 3�人，参加投票人数为 3�人。

（四）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汪栋主持。

（五）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并通过《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出具如下审核意见：

1、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在出具本意见前， 未发现参与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信息披

露相关规定的行为。

2、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当期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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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五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王世耀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理的议案》，因公司业

务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世耀先生（简历见附件）为总经理助理，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开始。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王世耀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

理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8月29日

附件：

王世耀先生简历

王世耀，1975年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历。 曾任职于太平

保险公司北京分公司；曾任天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副总经理、总公司市场发展总部

负责人等职务；曾任正通集团鼎泽保险代理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升集团金融保

险板块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

公司代码：

600408

公司简称：

ST

安泰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安泰 600408 *ST安泰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全虎 刘明燕

电话 0354-7531034 0354-7531666

办公地址 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电子信箱 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securities_dpt@antaigroup.com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5,536,337,556.17 5,681,789,914.91 -2.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957,784,929.19 1,948,469,066.76 0.48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3,591,131.41 130,900,264.48 231.24

营业收入 3,785,078,410.02 4,734,851,653.73 -20.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93,168.28 69,361,799.69 -89.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4,268,922.52 112,191,364.85 -60.5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36 4.54 减少4.1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85.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0.07 -85.71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55,992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李安民 境内自然人 31.57 317,807,116 0 质押 317,807,116

董小林 境内自然人 2.07 20,810,000 0 未知

郑帮雄 境内自然人 1.01 10,121,372 0 未知

冀永明 境内自然人 0.44 4,466,242 0 未知

温志军 境内自然人 0.43 4,300,000 0 未知

李跃先 境内自然人 0.40 4,034,500 0 未知

李友珍 境内自然人 0.35 3,550,000 0 未知

刘豫 境内自然人 0.35 3,521,342 0 未知

张艳娟 境内自然人 0.35 3,491,510 0 未知

吴绍金 境内自然人 0.32 3,188,500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李安民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

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不知道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一季度，受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焦化、钢铁行业总体呈现量价齐跌，利润下

滑走势。公司阶段性实行不同程度的限产，导致主营产品焦炭、型钢产销量同比降低；同时，

因市场低迷，产品销售价格也有所降低。之后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公司开始有序组织复

工复产，产能逐步恢复。进入二季度以来，焦化、钢铁行业总体呈现量价齐增、稳中向好的运

行态势，行业盈利持续向好。 受此利好因素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逐步改善。

报告期内，面对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公司积极应对，多措并

举，举全员之力抗疫情、强管理，稳生产、抓安全，保证了生产经营的平稳过渡。 2020年上半

年，公司共生产焦炭108.91万吨、型钢56.96万吨、矿渣粉11.70万吨、发电2.44亿度；销售焦

炭107.31万吨、型钢57.24万吨、矿渣粉12.80万吨、售电2.53亿度。 2020年上半年，公司共实

现营业收入37.85亿元，同比减少20.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99.32万元，同比

减少89.92%。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的通

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 根据准则要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

起施行新收入准则，按照新收入准则的规定编制2020年1月1日以后的财务报表。 根据衔接

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

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执行新收入准则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

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导致本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

响。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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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季度主要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分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的相关规定与要求，现将公司 2020年第二

季度主营业务经营情况公告如下：

2020年第二季度（4-6月），公司共生产焦炭59.31万吨，销售58.62万吨，实现产品收入

8.55亿元，平均售价为1,457.92元/吨（不含税）；生产H型钢产品37.90万吨，销售37.37万

吨，实现产品收入11.81亿元，平均售价为3,159.02元/吨（不含税）。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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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二○二○年度为关联方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3月4日和2020年3月20日的相关公告），在

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近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介休支行（“债权人” ）签署了

五份《保证合同》，继续为山西新泰钢铁有限公司（“债务人” ，以下简称“新泰钢铁” ）在

该行到期续贷的借款提供担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所担保的主债权：债权人依据其与债务人新泰钢铁签订的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

的债权。 主合同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30,409万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

动引起的相关损失）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4、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12个月）届满之次日起两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69,784.66万元（含本次

担保），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41.10%，其中，公司累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余额为65,950.46万元，累计为新泰钢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03,834.20万元。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公司代码：

600289

公司简称：

*ST

信通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

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ST信通 600289 ST信通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方圆 付之华

电话 010-53877899 010-53877899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B座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99号B座

电子信箱 bit@boco.com.cn bit@boco.com.cn

2.2�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2,226,005,894.72 2,406,342,115.43 -7.4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05,029,180.07 723,237,104.46 -16.34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158,769.50 -149,408,775.68

营业收入 183,586,132.76 333,476,634.33 -44.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8,207,924.39 -115,212,992.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21,232,171.18 -133,365,553.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98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873 -0.182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873 -0.1826

2.3�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31,186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89 207,573,483 64,459,419 冻结 207,573,48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6 9,197,065 未知

北京北邮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32 8,320,089 未知

王日昇 境内自然人 0.87 5,515,299 未知

郭世民 境内自然人 0.74 4,700,000 未知

吕秀芬 境内自然人 0.71 4,485,400 未知

徐莉蓉 境内自然人 0.63 3,995,800 未知

陈金华 境内自然人 0.58 3,637,929 未知

王立纬 境内自然人 0.55 3,487,900 未知

赵睿 境内自然人 0.51 3,209,865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受亿阳集团债务诉讼的影响，包括基本户在内的多个银行账

户被司法冻结，部分业务的投标受到很大影响，新签约合同额下降，业务发展受到影响。 报

告期内出现欠发工资情况以及竞争对手持续恶意挖角影响，一线研发骨干大量离职，研发

能力损失较大，新业务拓展处于缓慢停滞状态。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对公司生产

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虽然有前述诸多不利因素及新冠疫情影响，公司管理层本着对客

户负责、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的企业文化理念，坚持将满足客户需求、维系公司核心团

队与人员的基本稳定、保持稳定的交付能力放在公司经营管理的第一位，竭尽全力保障客

户满意度，维护现有系统的稳定运行，并完成了对电信行业用户在国家两会及重要节日的

通讯保障工作。

2020年5月29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了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的重整计

划方案， 重整投资人的承诺出资按重整计划如期到位， 并在重整计划外积极协助筹集5,

000万元资金用于解决公司工资拖欠问题及解除失信被执行人。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得软件著作权证书 5件，取得发明专利证书11个，新申请发明专

利8个。

3.2�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

影响

√适用 □不适用

详见附注第十节、五、38项“收入” 。

3.3�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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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0年8月27

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2020年8月17日，公司以书面、E-Mail和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本次应参加会议的董事11人，实

际参加会议的董事11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3位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记名投票的

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裁曹星女士的提议，聘任李鹏先生为公司CMO（首席营销官）、陈晓峰先生为

公司CTO（首席技术官），任期三年。 以上职位均为公司副总裁职级。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见2020年8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

体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鹏先生：1974年生，毕业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工学学士；清华大学高级工商

管理硕士。 1998年11月加盟亿阳，历任软件开发工程师、产品推广部经理、解决方案部副总

经理、网络技术事业部副总经理、行业解决方案部总经理、公司总裁助理、公司副总裁。

陈晓峰先生：1973年出生，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通信专业本科毕业，北京邮电大学计

算机应用研究生，工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曾任亿阳信通开发部副经理、经理、产品线总

工程师、市场部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工程师兼资深架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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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风险提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立案调查情况

2017年12月6日，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编号：黑调查字[2017]26号），因公司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

司进行立案调查。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12月8日、2018年1月9日、2月10日、3月8日、4月

17日、5月19日、8月22日、9月22日、10月23日、11月30日、2019年1月22日、2月28日、3月23

日、4月19日、5月28日、6月29日、8月2日、8月29日、9月25日、10月29日、11月26日、12月27

日、2020年1月18日、２月19日、3月31日、4月28日、5月28日、6月30日和7月30日在 《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信息。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尚在进行中，公司正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

作。

二、风险提示

如公司因前述立案调查事项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且根据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

触及了《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的，将面临重大违法

退市风险。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